
高雄市政府第668次市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13年 3月 19日（星期二）下午2時 00分

地　點：四維行政中心第三會議室

出　席：林欽榮（公假） 羅達生（公假） 郭添貴 王啓川

陳盈秀 張家興 張硯卿 閻青智 陳勇勝 謝文斌

廖泰翔 黃登福 張清榮 高閔琳 吳文彥 楊欽富

蔡長展 謝琍琍 周登春（皮忠謀代） 林炎田

王志平 黃志中 張瑞琿 吳義隆 王文翠 張淑娟

（黃榮輝代） 王世芳 陳冠福 項賓和 林瑩蓉

（駱邦吉代） 侯尊堯 張以理 蔡宛芬 洪羽珊

（ 陳 幸 雄 代 ）  楊 瑞 霞  李 瓊 慧  陳 詩 鍾

（潘沛鏵代） 林合勝 劉嘉茹 許永穆 林志東

（兼代公園處處長） 李文聖 陳景星 蕭見益

劉德旺 陳昱如 黃瑞財 歐劍君 蔣金安 李秋利

賴美娥 薛茂竹 李惠寧 蔡青芬 吳進興 車世民

盧雪紅 王瑞麟 吳茂樹 楊明融 黃伯雄 簡水彬

謝鶴琳（林清亮代） 謝健成 陳振坤 石慶豐

周 益 堂  羅 長 安  謝 水 福  鄭 美 華  陳 瑞 勇

（邱慧萍代） 陳靜蘭 宋貴龍 吳淑惠 何瑞貞

鄭明興 劉文粹

列　席：孔賢傑（高雅文代） 杜司偉（謝雅鈴代） 駱韋志

（孫志強代） 林旻伶 王瀚毅 王中君

主　席：陳市長 其邁                    紀錄：詹雅鈞

壹、報告事項

一、本次會議首長出席情形報告：

勞工局周局長登春、交通局張局長淑娟、毒防局林局

長瑩蓉、原民會洪主任委員羽珊、人事處陳處長詩鍾

及前金區公所陳代理區長瑞勇另有公務，分別由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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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秘書忠謀、黃副局長榮輝、駱副局長邦吉、陳副主

任委員幸雄、潘副處長沛鏵及社經課邱課長慧萍代

理；美濃區公所謝區長鶴琳請假，由林主任秘書清亮

代理。

二、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議：同意備查。

三、殯管處黃處長中中報告：

113年清明節為民服務實施計畫。

殯管處黃處長補充報告：

有關市府公墓提前除草範圍說明。

環保局張局長補充報告：

因應環保淨零趨勢，本府垃圾車現已不提供懸掛宣導

布條，建請各局處利用車上安裝之 LED電子看板進行

政策宣導。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民政局報告。請民政局參考其他縣市之策

進作為，研議擴大除草範圍，藉此讓祭祖民眾

方便進出墓區與降低火災風險。另為防範清明

期間公墓火警，請權管機關加強公墓巡檢，亦

請消防局加強宣導，並於風險較高之主要墓區

進行警戒與待命。亦請民政局於公墓主要入口

處懸掛宣導布條，提醒民眾注意防範火災，並

宣導民眾分流、提早祭拜，俾分散各區清明祭

拜人潮。

（三）請各局處將所規劃之服務計畫提供予市府

1999專線，並請民政局、新聞局加強宣導，

俾讓民眾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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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衛生局潘副局長炤穎報告：

防疫業務報告。

衛生局潘副局長補充報告：

近期登革熱疫情、流行血清型別及 103-104 年與

104-105年登革熱疫情流行期程說明。

衛生局黃局長補充報告：

為能於梅雨季前結束這波登革熱疫情，本局已與民政

局、環保局共同擬定社區髒亂點清除之防治工作。

環保局張局長補充報告：

本市環保志工服務內容及每年於本局進行易服勞役者

人次說明。

民政局閻局長補充報告：

有關區里公共設施及環境改善費內容說明。

法制局王局長補充報告：

易服勞役者之主管機關說明。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衛生局報告。為防範今年登革熱疫情之流

行，主管機關應提前進行環境髒亂源之清除工

作，請各局處依下列指示辦理：

1.請目前尚未解除疫情的前鎮及新興區持續落

實緊急防治。

2.請法制局協調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及橋頭地

方檢察署，研議易服勞役者從事殯葬服務及

協助環境維護工作，俾可達到服役亦能美化

市容景觀和整潔之目的。

3.請民政局及衛生局研議環境大掃蕩之時機，

並妥善運用本市各行政區之區里公共設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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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改善費，請相關局處持續落實環境整

頓，並提醒市民朋友雨後 48小時「巡、

倒、清、刷」，防範病媒蚊孳生。

（三）請環保局、民政局及各區公所研擬公園維護計

畫、動員環保志工協助或透過認養等方式進行

維護公園環境。

（四）近期 COVID-19及類流感疫情雖持平，但仍具

傳播風險，請衛生局持續加強新冠 XBB疫苗及

流感疫苗催注，尤其高風險族群，以避免重症

風險。

貳、討論事項

第１案－經發局：修正「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實施辦法」

部分條文一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２案－工務局：修正「高雄市政府建築技術諮詢小組設

置要點」第3點一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第３案－工務局：修正「高雄市政府建築執照核發協調小

組設置要點」第3點一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參、臨時動議

一、秘書長報告：

（一）市議會已於昨日召開第 4屆第 9 次程序委員

會，會中市府提案順利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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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第3次定期大會議程說明及預計於5月23

日舉行「食品安全衛生專案報告」。

主席裁示：

食安議題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請衛生局邀集專家學

者再次召開食品安全專案小組會議暨食品安全專家諮

詢會議，俾讓本人瞭解。

二、經發局廖局長、交通局黃副局長、文化局王局長報

告：

本次商圈夜市優惠券新增店家類型與領取數量、高雄

捷運搭乘運量及創意市集擺設位置說明。

主席裁示：

（一）3、4月有多場大型演唱會陸續登場（如五月

天 、 7-ELEVEN 高 雄 櫻 花 季 、 大 港 開

唱、Golden Wave等），為持續活絡商圈經

濟，本府推出憑門票兌換「商圈夜市優惠券」

服務，請經發局、新聞局加強行銷，並請各局

處思考權管業務如何與觀光行銷相互結合，以

推銷本市農、漁產品，提升經濟效益。

（二）請交通局持續推廣一卡通、時數卡等，讓歌迷

在欣賞演唱會之餘，亦可至本市觀光景點參

觀、盡情遊樂，並請交通局於明日向本人報告

演唱會期間交通套票銷售情形。

（三）本府持續推動智慧交通，提升城市運轉效率，

如為能有效疏散演唱會後之人潮，本府收集相

關數據資料進行分析，並作為未來決策依據，

故請交通局針對柴山登山民眾進行數據分析，

包括分時流量及民眾組成特性等資料，俾瞭解

民眾需求，以供未來分析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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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主席指示事項

「2024高雄智慧城市展」將於本週四（3 月 21 日）登

場，請各局處首長及同仁踴躍前往高雄及台北展區參

觀，以瞭解未來科技趨勢，倘於展覽期間發現具亮點之

應用技術，亦可研議用於本府服務上，並協助媒合私人

企業與外國城市，以推銷在地企業，另請各參展機關全

力以赴、做好準備。

散　會：下午2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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